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10號

上  訴  人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代  表  人  李文章             

訴訟代理人  蔡琇媛  律師

被 上訴 人  坤霖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東佶             

訴訟代理人  朱逸群  律師

            賴軒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保全業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緣被上訴人經內政部依保全業法規定審查許可經營保全業

務，並經臺中市政府於民國107年6月5日核准公司設立登

記，而經營保全業務，嗣因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股東

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罪，經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110年8月31日110年度簡字第851號刑事簡易判決處被

上訴人負責人林東佶有期徒刑4月，緩刑2年，並應於該判決

確定日起4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確定，臺

中市政府依公司法第9條第3項規定，以111年3月2日府授經

登字第11107118520號函（下稱111年3月2日函）撤銷公司設

立登記，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機關即經濟部於

111年6月14日訴願決定駁回確定。上訴人接獲臺中市保全商

業同業公會111年8月1日函文檢舉被上訴人已遭撤銷公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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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登記在案，仍繼續違法經營保全業務，承攬位於臺中市西

屯區華美西街2段217號之「優詩丹郡Ⅱ」社區（下稱系爭社

區）之保全業務。上訴人經訪談該社區管理員林海永、主任

委員林佑聖，確認被上訴人遭撤銷公司設立登記後，仍有派

駐保全人員至該社區，直至111年7月份才撤除，另由系爭社

區管理委員會提供之111年3月至7月管理服務費發票，其上

蓋有被上訴人之統一發票專用章，顯見被上訴人於撤銷公司

設立登記後仍繼續從事保全業務，上訴人通知被上訴人之負

責人陳述意見，並經審酌上情後，認定被上訴人有已經撤銷

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之行為，爰依保全業法第19條及「違

反保全業法事件裁罰基準表」第14點規定，以111年9月27日

中市警刑字第111007694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被上

訴人15萬元罰鍰，並勒令歇業。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

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

第3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上訴

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與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被上訴人已

依保全業法取得保全業許可，並經臺中市政府於107年6月5

日核准公司設立登記，其因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股東

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罪，經法院判決被

上訴人負責人有罪確定，而經臺中市政府依公司法第9條第3

項規定，以111年3月2日函撤銷其公司設立登記後，仍繼續

於系爭社區從事保全業務至6月底。而保全業務須經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始得經營，於未取得許可或業經撤銷許可而仍經

營保全業務者，始得依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予以裁處，故被

上訴人之保全業許可證既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予以撤

銷或廢止，即不該當保全業法第19條所稱「未經許可或已經

撤銷許可」之要件，上訴人依據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予以勒

令歇業，並裁處15萬元罰鍰，即屬無據，應予撤銷。㈡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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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法所規定之特許許可、撤銷（廢止）許可，與公司法所為

設立登記、撤銷（廢止）登記，分屬不同法令依據所作成之

行政處分，且具事務管轄權限之主管機關亦不相同，保全公

司設立登記經撤銷，並不當然發生保全業許可證亦經撤銷之

法律效果。內政部警政署112年5月16日警署刑偵字第112000

5232號函解釋內容認保全公司登記經撤銷，保全業務經營許

可亦失去效力，回復至未經許可狀態，並非有法律明文規

定，且已任意擴張不同主管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法效範圍，

難認合於保全業法之規定，原審不予適用。上訴人主張基於

同一事實關係，在不影響原處分之本質且未改變處分之同一

性，更正處分理由，並以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日遭撤銷公

司登記，原保全業務經營許可亦失其效力，回復至未經許可

狀態，仍經營保全業務，違反保全業法第19條乙節，並無可

採等語，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四、本院查：

　㈠保全業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全業，係指依本法許可，

並經依法設立經營保全業務之股份有限公司。」第5條規

定：「經營保全業務者，應檢附申請書、營業計畫書，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於取得許可證後，始得申請公司設立

登記；其設立分公司者，亦同。」次按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

劃分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第1項）中央法規明定直轄市

政府為地方主管機關，而使本市取得地方自治團體管轄權

者，本府得以組織自治條例及相關機關組織規程為權限劃

分。（第2項）前項情形，應將管轄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

之，並刊登本府公報。」且依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

9條規定授權訂定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組織規

程第3條第4款規定，上訴人所屬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組掌理保

全公司管理業務等事項。經臺中市政府103年12月11日府授

警刑字第00000000000號公告：「公告事項：臺中市政府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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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局執行下列法規之主管機關權限：一、保全業法第4條之

2、第10條、第11條、第13條、第16條至第19條、第21

條。」準此，上訴人就保全業管理業務之執行係有事務管轄

權限。

  ㈡又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

營保全業務者，應勒令歇業，並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

元以下罰鍰。」其立法理由指明：「一、明定未經許可擅自

經營保全業之處罰。二、公司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未經設

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僅及於擅自以公司名

義經營之情形，並未包括本條之情形。……。」另公司法第

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19條規定：「（第1項）未經設

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第

2項）違反前項規定者，行為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

有2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

公司名稱。」準此可知，保全業法第19條與公司法第19條之

規範目的、內容及主管機關皆有不同。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

處罰者，係「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

業務之違規行為。至公司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係限制未經設

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如有違反者，依同條第

2項規定應對行為人處以刑事罰，並由行為人自負民事責

任，此與保全業法第19條所規定應科處行政罰之違規行為有

別。

　㈢經查，被上訴人經內政部依保全業法規定審查許可經營保全

業務，並經臺中市政府於107年6月5日核准公司設立登記，

而經營保全業務。嗣被上訴人因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

股東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罪，經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判處其負責人有罪確定，而經臺中市政府依公司

法第9條第3項規定，以111年3月2日函撤銷該公司設立登記

後，被上訴人仍繼續於系爭社區從事保全業務至6月底；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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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領有上開內政部發給許可經營保全業務之許可證，

並未經內政部撤銷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亦為上訴

人所不爭執。因此，原判決論明：被上訴人之保全業許可證

既尚未經撤銷或廢止，即不該當保全業法第19條所稱「未經

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之要件，上訴人依據保全業法第19條

規定勒令被上訴人歇業，並裁處15萬元罰鍰，即屬無據，而

據以撤銷原處分，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

　㈣上訴意旨雖主張保全業法對於公司取得許可並設立登記後，

再遭撤銷公司登記之情況，未加以規範，若無從適用保全業

法第19條規定對被上訴人為勒令停業及罰鍰處分，將產生無

法可管之窘境，故由保全業法之體系觀察，保全業只要未依

保全業法之規定而擅自經營保全業務者，均應受保全業法第

19條之拘束，解釋上包括公司設立登記後遭撤銷者，而非僅

限於「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之情形

云云。惟按處罰法定主義，為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

為使行為人對其行為有所認識，進而擔負其在法律上應有之

責任，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以其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行政罰法第

4條規定參照），則倘若取得經營保全業務許可之股份有限

公司，於公司設立登記後，再遭撤銷公司登記，在尚未遭撤

銷保全業務經營許可之前，即未該當前揭保全業法第19條所

明文規定之構成要件，自不得依該條規定之處罰相繩。再

者，保全業法第6條已規定：「保全業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經營保全業務，於許可後逾6個月未辦妥公司設立登記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撤銷其許可。」是被上訴人原於107年6月5

日經主管機關核准公司設立登記，既已於111年3月2日遭撤

銷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卻仍繼續經營保全業務，即符合保

全業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經營保全業務，於許可後逾6個月

未辦妥公司設立登記之情形，則保全業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

部自非不得依保全業法第6條規定，撤銷其保全業之許可

證，上訴人即得據以依同法第19條規定予以裁罰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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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無法可管。原判決述明：「業務許可之撤銷或廢止」與

「公司登記之撤銷或廢止」係屬二事，且保全業法與公司法

之主管機關並不相同，各該主管機關行使職權之法規依據亦

不相同，故倘未經公司設立登記或經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仍

以該公司名義經營業務行為者，應依公司法第19條第2項規

定，由行為人負民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

名稱等情；而未取得或經撤銷保全業法之特許許可卻仍經營

保全業務者，始得依據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予以裁處等語，

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指摘原判決以前揭理

由撤銷原處分，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核無違誤，上訴

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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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10號
上  訴  人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代  表  人  李文章              
訴訟代理人  蔡琇媛  律師
被 上訴 人  坤霖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東佶              
訴訟代理人  朱逸群  律師
            賴軒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保全業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緣被上訴人經內政部依保全業法規定審查許可經營保全業務，並經臺中市政府於民國107年6月5日核准公司設立登記，而經營保全業務，嗣因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股東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8月31日110年度簡字第851號刑事簡易判決處被上訴人負責人林東佶有期徒刑4月，緩刑2年，並應於該判決確定日起4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確定，臺中市政府依公司法第9條第3項規定，以111年3月2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7118520號函（下稱111年3月2日函）撤銷公司設立登記，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機關即經濟部於111年6月14日訴願決定駁回確定。上訴人接獲臺中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111年8月1日函文檢舉被上訴人已遭撤銷公司設立登記在案，仍繼續違法經營保全業務，承攬位於臺中市西屯區華美西街2段217號之「優詩丹郡Ⅱ」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保全業務。上訴人經訪談該社區管理員林海永、主任委員林佑聖，確認被上訴人遭撤銷公司設立登記後，仍有派駐保全人員至該社區，直至111年7月份才撤除，另由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提供之111年3月至7月管理服務費發票，其上蓋有被上訴人之統一發票專用章，顯見被上訴人於撤銷公司設立登記後仍繼續從事保全業務，上訴人通知被上訴人之負責人陳述意見，並經審酌上情後，認定被上訴人有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之行為，爰依保全業法第19條及「違反保全業法事件裁罰基準表」第14點規定，以111年9月27日中市警刑字第111007694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被上訴人15萬元罰鍰，並勒令歇業。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3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與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被上訴人已依保全業法取得保全業許可，並經臺中市政府於107年6月5日核准公司設立登記，其因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股東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罪，經法院判決被上訴人負責人有罪確定，而經臺中市政府依公司法第9條第3項規定，以111年3月2日函撤銷其公司設立登記後，仍繼續於系爭社區從事保全業務至6月底。而保全業務須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始得經營，於未取得許可或業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者，始得依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予以裁處，故被上訴人之保全業許可證既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予以撤銷或廢止，即不該當保全業法第19條所稱「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之要件，上訴人依據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予以勒令歇業，並裁處15萬元罰鍰，即屬無據，應予撤銷。㈡保全業法所規定之特許許可、撤銷（廢止）許可，與公司法所為設立登記、撤銷（廢止）登記，分屬不同法令依據所作成之行政處分，且具事務管轄權限之主管機關亦不相同，保全公司設立登記經撤銷，並不當然發生保全業許可證亦經撤銷之法律效果。內政部警政署112年5月16日警署刑偵字第1120005232號函解釋內容認保全公司登記經撤銷，保全業務經營許可亦失去效力，回復至未經許可狀態，並非有法律明文規定，且已任意擴張不同主管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法效範圍，難認合於保全業法之規定，原審不予適用。上訴人主張基於同一事實關係，在不影響原處分之本質且未改變處分之同一性，更正處分理由，並以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日遭撤銷公司登記，原保全業務經營許可亦失其效力，回復至未經許可狀態，仍經營保全業務，違反保全業法第19條乙節，並無可採等語，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四、本院查：
　㈠保全業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全業，係指依本法許可，並經依法設立經營保全業務之股份有限公司。」第5條規定：「經營保全業務者，應檢附申請書、營業計畫書，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於取得許可證後，始得申請公司設立登記；其設立分公司者，亦同。」次按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第1項）中央法規明定直轄市政府為地方主管機關，而使本市取得地方自治團體管轄權者，本府得以組織自治條例及相關機關組織規程為權限劃分。（第2項）前項情形，應將管轄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本府公報。」且依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9條規定授權訂定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組織規程第3條第4款規定，上訴人所屬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組掌理保全公司管理業務等事項。經臺中市政府103年12月11日府授警刑字第00000000000號公告：「公告事項：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下列法規之主管機關權限：一、保全業法第4條之2、第10條、第11條、第13條、第16條至第19條、第21條。」準此，上訴人就保全業管理業務之執行係有事務管轄權限。
  ㈡又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者，應勒令歇業，並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其立法理由指明：「一、明定未經許可擅自經營保全業之處罰。二、公司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僅及於擅自以公司名義經營之情形，並未包括本條之情形。……。」另公司法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19條規定：「（第1項）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第2項）違反前項規定者，行為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2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準此可知，保全業法第19條與公司法第19條之規範目的、內容及主管機關皆有不同。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處罰者，係「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之違規行為。至公司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係限制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如有違反者，依同條第2項規定應對行為人處以刑事罰，並由行為人自負民事責任，此與保全業法第19條所規定應科處行政罰之違規行為有別。
　㈢經查，被上訴人經內政部依保全業法規定審查許可經營保全業務，並經臺中市政府於107年6月5日核准公司設立登記，而經營保全業務。嗣被上訴人因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股東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處其負責人有罪確定，而經臺中市政府依公司法第9條第3項規定，以111年3月2日函撤銷該公司設立登記後，被上訴人仍繼續於系爭社區從事保全業務至6月底；暨被上訴人領有上開內政部發給許可經營保全業務之許可證，並未經內政部撤銷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因此，原判決論明：被上訴人之保全業許可證既尚未經撤銷或廢止，即不該當保全業法第19條所稱「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之要件，上訴人依據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勒令被上訴人歇業，並裁處15萬元罰鍰，即屬無據，而據以撤銷原處分，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
　㈣上訴意旨雖主張保全業法對於公司取得許可並設立登記後，再遭撤銷公司登記之情況，未加以規範，若無從適用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對被上訴人為勒令停業及罰鍰處分，將產生無法可管之窘境，故由保全業法之體系觀察，保全業只要未依保全業法之規定而擅自經營保全業務者，均應受保全業法第19條之拘束，解釋上包括公司設立登記後遭撤銷者，而非僅限於「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之情形云云。惟按處罰法定主義，為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為使行為人對其行為有所認識，進而擔負其在法律上應有之責任，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以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行政罰法第4條規定參照），則倘若取得經營保全業務許可之股份有限公司，於公司設立登記後，再遭撤銷公司登記，在尚未遭撤銷保全業務經營許可之前，即未該當前揭保全業法第19條所明文規定之構成要件，自不得依該條規定之處罰相繩。再者，保全業法第6條已規定：「保全業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經營保全業務，於許可後逾6個月未辦妥公司設立登記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撤銷其許可。」是被上訴人原於107年6月5日經主管機關核准公司設立登記，既已於111年3月2日遭撤銷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卻仍繼續經營保全業務，即符合保全業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經營保全業務，於許可後逾6個月未辦妥公司設立登記之情形，則保全業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自非不得依保全業法第6條規定，撤銷其保全業之許可證，上訴人即得據以依同法第19條規定予以裁罰被上訴人，並非無法可管。原判決述明：「業務許可之撤銷或廢止」與「公司登記之撤銷或廢止」係屬二事，且保全業法與公司法之主管機關並不相同，各該主管機關行使職權之法規依據亦不相同，故倘未經公司設立登記或經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仍以該公司名義經營業務行為者，應依公司法第19條第2項規定，由行為人負民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等情；而未取得或經撤銷保全業法之特許許可卻仍經營保全業務者，始得依據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予以裁處等語，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指摘原判決以前揭理由撤銷原處分，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10號

上  訴  人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代  表  人  李文章              

訴訟代理人  蔡琇媛  律師

被 上訴 人  坤霖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東佶              

訴訟代理人  朱逸群  律師

            賴軒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保全業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緣被上訴人經內政部依保全業法規定審查許可經營保全業務

    ，並經臺中市政府於民國107年6月5日核准公司設立登記，

    而經營保全業務，嗣因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股東未實

    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110年8月31日110年度簡字第851號刑事簡易判決處被上訴

    人負責人林東佶有期徒刑4月，緩刑2年，並應於該判決確定

    日起4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確定，臺中市

    政府依公司法第9條第3項規定，以111年3月2日府授經登字

    第11107118520號函（下稱111年3月2日函）撤銷公司設立登

    記，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機關即經濟部於111

    年6月14日訴願決定駁回確定。上訴人接獲臺中市保全商業

    同業公會111年8月1日函文檢舉被上訴人已遭撤銷公司設立

    登記在案，仍繼續違法經營保全業務，承攬位於臺中市西屯

    區華美西街2段217號之「優詩丹郡Ⅱ」社區（下稱系爭社區

    ）之保全業務。上訴人經訪談該社區管理員林海永、主任委

    員林佑聖，確認被上訴人遭撤銷公司設立登記後，仍有派駐

    保全人員至該社區，直至111年7月份才撤除，另由系爭社區

    管理委員會提供之111年3月至7月管理服務費發票，其上蓋

    有被上訴人之統一發票專用章，顯見被上訴人於撤銷公司設

    立登記後仍繼續從事保全業務，上訴人通知被上訴人之負責

    人陳述意見，並經審酌上情後，認定被上訴人有已經撤銷許

    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之行為，爰依保全業法第19條及「違反

    保全業法事件裁罰基準表」第14點規定，以111年9月27日中

    市警刑字第111007694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被上訴

    人15萬元罰鍰，並勒令歇業。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

    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3

    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上訴人

    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與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被上訴人已

    依保全業法取得保全業許可，並經臺中市政府於107年6月5

    日核准公司設立登記，其因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股東

    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罪，經法院判決被

    上訴人負責人有罪確定，而經臺中市政府依公司法第9條第3

    項規定，以111年3月2日函撤銷其公司設立登記後，仍繼續

    於系爭社區從事保全業務至6月底。而保全業務須經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始得經營，於未取得許可或業經撤銷許可而仍經

    營保全業務者，始得依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予以裁處，故被

    上訴人之保全業許可證既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予以撤

    銷或廢止，即不該當保全業法第19條所稱「未經許可或已經

    撤銷許可」之要件，上訴人依據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予以勒

    令歇業，並裁處15萬元罰鍰，即屬無據，應予撤銷。㈡保全

    業法所規定之特許許可、撤銷（廢止）許可，與公司法所為

    設立登記、撤銷（廢止）登記，分屬不同法令依據所作成之

    行政處分，且具事務管轄權限之主管機關亦不相同，保全公

    司設立登記經撤銷，並不當然發生保全業許可證亦經撤銷之

    法律效果。內政部警政署112年5月16日警署刑偵字第112000

    5232號函解釋內容認保全公司登記經撤銷，保全業務經營許

    可亦失去效力，回復至未經許可狀態，並非有法律明文規定

    ，且已任意擴張不同主管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法效範圍，難

    認合於保全業法之規定，原審不予適用。上訴人主張基於同

    一事實關係，在不影響原處分之本質且未改變處分之同一性

    ，更正處分理由，並以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日遭撤銷公司

    登記，原保全業務經營許可亦失其效力，回復至未經許可狀

    態，仍經營保全業務，違反保全業法第19條乙節，並無可採

    等語，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四、本院查：

　㈠保全業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全業，係指依本法許可，並經依

    法設立經營保全業務之股份有限公司。」第5條規定：「經

    營保全業務者，應檢附申請書、營業計畫書，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於取得許可證後，始得申請公司設立登記；其

    設立分公司者，亦同。」次按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

    條例第2條規定：「（第1項）中央法規明定直轄市政府為地

    方主管機關，而使本市取得地方自治團體管轄權者，本府得

    以組織自治條例及相關機關組織規程為權限劃分。（第2項

    ）前項情形，應將管轄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本府

    公報。」且依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9條規定授權訂

    定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組織規程第3條第4款規

    定，上訴人所屬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組掌理保全公司管理業務

    等事項。經臺中市政府103年12月11日府授警刑字第0000000

    0000號公告：「公告事項：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下列法規

    之主管機關權限：一、保全業法第4條之2、第10條、第11條

    、第13條、第16條至第19條、第21條。」準此，上訴人就保

    全業管理業務之執行係有事務管轄權限。

  ㈡又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

    營保全業務者，應勒令歇業，並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

    元以下罰鍰。」其立法理由指明：「一、明定未經許可擅自

    經營保全業之處罰。二、公司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未經設立

    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僅及於擅自以公司名義

    經營之情形，並未包括本條之情形。……。」另公司法第5條

    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19條規定：「（第1項）未經設立

    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第2

    項）違反前項規定者，行為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

    有2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

    公司名稱。」準此可知，保全業法第19條與公司法第19條之

    規範目的、內容及主管機關皆有不同。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

    處罰者，係「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

    業務之違規行為。至公司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係限制未經設

    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如有違反者，依同條第

    2項規定應對行為人處以刑事罰，並由行為人自負民事責任

    ，此與保全業法第19條所規定應科處行政罰之違規行為有別

    。

　㈢經查，被上訴人經內政部依保全業法規定審查許可經營保全

    業務，並經臺中市政府於107年6月5日核准公司設立登記，

    而經營保全業務。嗣被上訴人因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

    股東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罪，經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判處其負責人有罪確定，而經臺中市政府依公司

    法第9條第3項規定，以111年3月2日函撤銷該公司設立登記

    後，被上訴人仍繼續於系爭社區從事保全業務至6月底；暨

    被上訴人領有上開內政部發給許可經營保全業務之許可證，

    並未經內政部撤銷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亦為上訴

    人所不爭執。因此，原判決論明：被上訴人之保全業許可證

    既尚未經撤銷或廢止，即不該當保全業法第19條所稱「未經

    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之要件，上訴人依據保全業法第19條

    規定勒令被上訴人歇業，並裁處15萬元罰鍰，即屬無據，而

    據以撤銷原處分，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

　㈣上訴意旨雖主張保全業法對於公司取得許可並設立登記後，

    再遭撤銷公司登記之情況，未加以規範，若無從適用保全業

    法第19條規定對被上訴人為勒令停業及罰鍰處分，將產生無

    法可管之窘境，故由保全業法之體系觀察，保全業只要未依

    保全業法之規定而擅自經營保全業務者，均應受保全業法第

    19條之拘束，解釋上包括公司設立登記後遭撤銷者，而非僅

    限於「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之情形

    云云。惟按處罰法定主義，為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

    為使行為人對其行為有所認識，進而擔負其在法律上應有之

    責任，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以其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行政罰法第

    4條規定參照），則倘若取得經營保全業務許可之股份有限

    公司，於公司設立登記後，再遭撤銷公司登記，在尚未遭撤

    銷保全業務經營許可之前，即未該當前揭保全業法第19條所

    明文規定之構成要件，自不得依該條規定之處罰相繩。再者

    ，保全業法第6條已規定：「保全業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經

    營保全業務，於許可後逾6個月未辦妥公司設立登記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撤銷其許可。」是被上訴人原於107年6月5日

    經主管機關核准公司設立登記，既已於111年3月2日遭撤銷

    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卻仍繼續經營保全業務，即符合保全

    業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經營保全業務，於許可後逾6個月未

    辦妥公司設立登記之情形，則保全業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

    自非不得依保全業法第6條規定，撤銷其保全業之許可證，

    上訴人即得據以依同法第19條規定予以裁罰被上訴人，並非

    無法可管。原判決述明：「業務許可之撤銷或廢止」與「公

    司登記之撤銷或廢止」係屬二事，且保全業法與公司法之主

    管機關並不相同，各該主管機關行使職權之法規依據亦不相

    同，故倘未經公司設立登記或經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仍以該

    公司名義經營業務行為者，應依公司法第19條第2項規定，

    由行為人負民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

    等情；而未取得或經撤銷保全業法之特許許可卻仍經營保全

    業務者，始得依據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予以裁處等語，核無

    違誤。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指摘原判決以前揭理由撤

    銷原處分，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核無違誤，上訴

    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10號

上  訴  人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代  表  人  李文章              

訴訟代理人  蔡琇媛  律師

被 上訴 人  坤霖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東佶              

訴訟代理人  朱逸群  律師

            賴軒逸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保全業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緣被上訴人經內政部依保全業法規定審查許可經營保全業務，並經臺中市政府於民國107年6月5日核准公司設立登記，而經營保全業務，嗣因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股東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8月31日110年度簡字第851號刑事簡易判決處被上訴人負責人林東佶有期徒刑4月，緩刑2年，並應於該判決確定日起4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確定，臺中市政府依公司法第9條第3項規定，以111年3月2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7118520號函（下稱111年3月2日函）撤銷公司設立登記，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機關即經濟部於111年6月14日訴願決定駁回確定。上訴人接獲臺中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111年8月1日函文檢舉被上訴人已遭撤銷公司設立登記在案，仍繼續違法經營保全業務，承攬位於臺中市西屯區華美西街2段217號之「優詩丹郡Ⅱ」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保全業務。上訴人經訪談該社區管理員林海永、主任委員林佑聖，確認被上訴人遭撤銷公司設立登記後，仍有派駐保全人員至該社區，直至111年7月份才撤除，另由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提供之111年3月至7月管理服務費發票，其上蓋有被上訴人之統一發票專用章，顯見被上訴人於撤銷公司設立登記後仍繼續從事保全業務，上訴人通知被上訴人之負責人陳述意見，並經審酌上情後，認定被上訴人有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之行為，爰依保全業法第19條及「違反保全業法事件裁罰基準表」第14點規定，以111年9月27日中市警刑字第111007694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被上訴人15萬元罰鍰，並勒令歇業。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3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與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被上訴人已依保全業法取得保全業許可，並經臺中市政府於107年6月5日核准公司設立登記，其因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股東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罪，經法院判決被上訴人負責人有罪確定，而經臺中市政府依公司法第9條第3項規定，以111年3月2日函撤銷其公司設立登記後，仍繼續於系爭社區從事保全業務至6月底。而保全業務須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始得經營，於未取得許可或業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者，始得依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予以裁處，故被上訴人之保全業許可證既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予以撤銷或廢止，即不該當保全業法第19條所稱「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之要件，上訴人依據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予以勒令歇業，並裁處15萬元罰鍰，即屬無據，應予撤銷。㈡保全業法所規定之特許許可、撤銷（廢止）許可，與公司法所為設立登記、撤銷（廢止）登記，分屬不同法令依據所作成之行政處分，且具事務管轄權限之主管機關亦不相同，保全公司設立登記經撤銷，並不當然發生保全業許可證亦經撤銷之法律效果。內政部警政署112年5月16日警署刑偵字第1120005232號函解釋內容認保全公司登記經撤銷，保全業務經營許可亦失去效力，回復至未經許可狀態，並非有法律明文規定，且已任意擴張不同主管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法效範圍，難認合於保全業法之規定，原審不予適用。上訴人主張基於同一事實關係，在不影響原處分之本質且未改變處分之同一性，更正處分理由，並以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日遭撤銷公司登記，原保全業務經營許可亦失其效力，回復至未經許可狀態，仍經營保全業務，違反保全業法第19條乙節，並無可採等語，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四、本院查：

　㈠保全業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全業，係指依本法許可，並經依法設立經營保全業務之股份有限公司。」第5條規定：「經營保全業務者，應檢附申請書、營業計畫書，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於取得許可證後，始得申請公司設立登記；其設立分公司者，亦同。」次按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第1項）中央法規明定直轄市政府為地方主管機關，而使本市取得地方自治團體管轄權者，本府得以組織自治條例及相關機關組織規程為權限劃分。（第2項）前項情形，應將管轄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本府公報。」且依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9條規定授權訂定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組織規程第3條第4款規定，上訴人所屬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組掌理保全公司管理業務等事項。經臺中市政府103年12月11日府授警刑字第00000000000號公告：「公告事項：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下列法規之主管機關權限：一、保全業法第4條之2、第10條、第11條、第13條、第16條至第19條、第21條。」準此，上訴人就保全業管理業務之執行係有事務管轄權限。

  ㈡又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者，應勒令歇業，並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其立法理由指明：「一、明定未經許可擅自經營保全業之處罰。二、公司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僅及於擅自以公司名義經營之情形，並未包括本條之情形。……。」另公司法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19條規定：「（第1項）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第2項）違反前項規定者，行為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2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準此可知，保全業法第19條與公司法第19條之規範目的、內容及主管機關皆有不同。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處罰者，係「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之違規行為。至公司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係限制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如有違反者，依同條第2項規定應對行為人處以刑事罰，並由行為人自負民事責任，此與保全業法第19條所規定應科處行政罰之違規行為有別。

　㈢經查，被上訴人經內政部依保全業法規定審查許可經營保全業務，並經臺中市政府於107年6月5日核准公司設立登記，而經營保全業務。嗣被上訴人因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規定股東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處其負責人有罪確定，而經臺中市政府依公司法第9條第3項規定，以111年3月2日函撤銷該公司設立登記後，被上訴人仍繼續於系爭社區從事保全業務至6月底；暨被上訴人領有上開內政部發給許可經營保全業務之許可證，並未經內政部撤銷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因此，原判決論明：被上訴人之保全業許可證既尚未經撤銷或廢止，即不該當保全業法第19條所稱「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之要件，上訴人依據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勒令被上訴人歇業，並裁處15萬元罰鍰，即屬無據，而據以撤銷原處分，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

　㈣上訴意旨雖主張保全業法對於公司取得許可並設立登記後，再遭撤銷公司登記之情況，未加以規範，若無從適用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對被上訴人為勒令停業及罰鍰處分，將產生無法可管之窘境，故由保全業法之體系觀察，保全業只要未依保全業法之規定而擅自經營保全業務者，均應受保全業法第19條之拘束，解釋上包括公司設立登記後遭撤銷者，而非僅限於「未經許可或已經撤銷許可而仍經營保全業務」之情形云云。惟按處罰法定主義，為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為使行為人對其行為有所認識，進而擔負其在法律上應有之責任，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以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行政罰法第4條規定參照），則倘若取得經營保全業務許可之股份有限公司，於公司設立登記後，再遭撤銷公司登記，在尚未遭撤銷保全業務經營許可之前，即未該當前揭保全業法第19條所明文規定之構成要件，自不得依該條規定之處罰相繩。再者，保全業法第6條已規定：「保全業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經營保全業務，於許可後逾6個月未辦妥公司設立登記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撤銷其許可。」是被上訴人原於107年6月5日經主管機關核准公司設立登記，既已於111年3月2日遭撤銷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卻仍繼續經營保全業務，即符合保全業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經營保全業務，於許可後逾6個月未辦妥公司設立登記之情形，則保全業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自非不得依保全業法第6條規定，撤銷其保全業之許可證，上訴人即得據以依同法第19條規定予以裁罰被上訴人，並非無法可管。原判決述明：「業務許可之撤銷或廢止」與「公司登記之撤銷或廢止」係屬二事，且保全業法與公司法之主管機關並不相同，各該主管機關行使職權之法規依據亦不相同，故倘未經公司設立登記或經撤銷設立登記之公司仍以該公司名義經營業務行為者，應依公司法第19條第2項規定，由行為人負民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等情；而未取得或經撤銷保全業法之特許許可卻仍經營保全業務者，始得依據保全業法第19條規定予以裁處等語，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指摘原判決以前揭理由撤銷原處分，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自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